
第一部分 2023 年单位预算说明 

一、单位基本概况 

湖南师范大学创建于 1938年，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长沙， 

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教育部与湖南省重点共建“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部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湖南省“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学校占地近 3000 余亩，建筑面积 131 余万平

方米。主校区西偎麓山，东濒湘江，风光秀丽，是全国绿化

“400 佳”单位之一。 

2022 年末在职教职工 3,400 余人，离休人员 28 人，退

休人员 2,407 人。 

2022 年末全日制在校学生 39,610 人，其中全日制在校

博士生 1,481 人、硕士生 11,458 人，本科生 26,091 人，留学

生 580 人。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2100 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3

人（含双聘院士 2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人（含双聘院士

2 人），欧洲科学院院士 4 人（含双聘院士 2 人），国务院

学科评议组成员 5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 910 人，国

家级教学团队 4 个，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创新团队 2 个，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 个；拥有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0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

77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5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 4 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8 人，“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 人，中宣部文化名家

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者 7 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 2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7

人，国家教学名师 5 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资助者等 35人、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人选 1人，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 

（一）职能职责 

学校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围绕建设具有教师教育特色、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的综合型大学的目标，积极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贡献。 

学校的办学层次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基本教育形 

式为全日制学历教育；积极发展留学生教育；适度开展非全 

日制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服务；开 

展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教育；学校根据国家、社会需要和办 

学实际，依法确定和调整办学层次、规模与形式，依法自主 

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自主组



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建立健全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 

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定期发布教学与就业质量报告；依 

法颁发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根据国家学位制度，依法授予 

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学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技 

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依法保障学术自 

由，反对学术不端行为；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推进产学 

研用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 

用，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服务与智力支持。

学校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进中国

先进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与创新；建设体现时代特征

和学校特色的大学文化，以先进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 

（二）机构设置 

学校设有党政部门 32 个，直属单位 15 个，附属单位 40

个，学院 29 个（含研究院），现招生本科专业 89 个，本科

和研究生教育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

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1 大学科门

类。学校拥有伦理学、英语语言文学、中国近现代史、发育

生物学、理论物理、基础数学等 6 个国家重点学科，外国语

言文学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教育学、数学、哲学、



中国语言文学、生物学 5 个学科入选湖南省“国内一流建设学

科”，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育学、新闻传播学、物理学、

化学、地理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政治学、心理学、

中国史、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统计学等 15 个学科入选湖

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拥有 21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3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

24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以及 20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湖南师范大学无下属预算单位。 

三、单位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等财政拨款收入，以及经营收入、事业收入等单

位资金。2023 年本单位收入预算 187,422.72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 57,594.0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63,859.62 万元，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15,089 万元，事业收入

41,949.37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一般公共预算 8,930.67 万元。

收入较去年增加 38,691.44 万元，主要是：本科生、研究生扩

招，生均拨款及学费、住宿费收入增加；成教函授学费全口径

预算。 

（二）支出预算：2023 年本单位支出预算 187,422.72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952.62 万元，公共安全 0 万元，教育



186,269.72 万元，科学技术 200.38 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

38,691.44 万元，主要是本科生、研究生扩招，教育教学支出、

学生公寓维修改造、租赁、新建等支出增加；成教函授学费全

口径预算，合作办学方分成部分支出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023 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81,613.73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52.62 万元，占 1.17%；公共安全支

出 0 万元，占 0%；教育支出 80,460.73 万元，占 98.59%；科

学技术支出 200.38 万元，占 0.24%。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23 年本单位基本支出预算数 51,327.06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

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23 年本单位项目支出预算 30,286.67

万元，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

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

支出等，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52.62 万元，主要用于党

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组织事务等方面；教育支

出 29,133.67 万元.主要用于高等教育等方面；科学技术支出

200.38 万元，主要用于基础研究、科技条件与服务、科技重

大项目、其他科学技术支出等方面。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2023 年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 0 万

元，比上年预算减少持平。 

（二）“三公”经费预算：2023 年本单位“三公”经费预算数

为 0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0 万

元），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2023 年“三公”经费预算较上

年持平。 

（三）一般性支出情况：2023 年本单位会议费预算 0 万

元；培训费预算 300 万元，拟开展各类培训，人数 1,500 人，

内容为教育教学、思政、信息化等培训；拟举办节庆、晚会、

论坛、赛事活动，经费预算 0 万元。 

（四）政府采购情况：2023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30,506.63 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9,330 万元；工程类采

购预算 16,059 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5,117.63 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新增资产配置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本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28 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1 辆，应急保障用车 2 辆，执法执勤用车 2 辆，特种专业技术

用车 3 辆，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20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28 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15

台。2023 年拟新增配置公务用车 0 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

车 0 辆，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0 辆；新增配备单位价

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

备 0 台。 

（六）预算绩效目标说明：本单位所有支出实行绩效目标

管理。纳入 2023 年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 187,422.7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07,144.42 万元，项目支出 80,278.30

万元，具体绩效目标详见报表。 

六、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单位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

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省（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

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

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

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

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